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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部、处、室：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财务预算管理办法（修订）》经2025年第十五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各部门遵照执行。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2025年9月23日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财务预算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强化学校财务管理和监督，加强宏观调控，科学合理有效的使用资金，保障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财务预算是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是学校日常组织收入和控制支出的依据。学校在编制财务预算时，必须确保预算收入的可靠性和预算支出的科学性、可行性。
第三条 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兼顾、节约高效、规避风险”，原则上不编制赤字预算。
第四条 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五条 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第二章 预算的收支范围
第六条 学校财务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
第七条 收入预算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收入计划。预算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第八条 支出预算是指学校用于教学、科研、基本建设和其他活动的资金支出计划。预算支出包括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经营支出、其他支出。每项支出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一）基本支出是学校为保障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1.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人员经费等；
2.日常公用经费是指各单位维持运转的日常性开支费用。
（二）项目支出是指学校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任务，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具有专门用途的年度支出。
第三章 预算的编制
第九条 学校财务处每年11月初为学校各部门下达编制新年度支出预算表。经各部门研讨后，12月上旬将支出预算表报到财务处。
第十条 财务处在编制支出预算时，在保障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转的刚性支出的前提下，向教学一线倾斜，优先安排人才培养经费和教学日学运行支出。
第十一条 财务处根据上年度收入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结合新年度各部门报送的经费支出报告，编制新年度财务预算，12月中旬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最后报学校董事会审定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四章 预算的执行与调整
第十二条 学校校长、教学教辅单位、职能部门、财务处等各单位负责人负责学校预算的执行工作。
第十三条 学校的收入是安排预算支出的基础，各单位应将取得的各项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入账，财务处、纪检监察部门要监督各项收入来源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存在截留、占用、挪用、拖欠情况，一经发现，学校将严肃处理相关单位。
第十四条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务处对每笔开支都要进行严格监督，最大限度确保财务预算不超支。
第十五条 为了保证学校预算的严肃性、权威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务处一般情况下不办理无预算或超预算的支出，特殊情况需经校长和董事会批准方可办理支出。
第五章 预算的决算与分析
第十六条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务处要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提供给校长和董事会，供领导决策。预算年度终了，财务处要编制年度决算，分析说明预算执行结果，总结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提出改进预算编制和管理的建议。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学校财务处。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有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财务处拟文             2025年9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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